
  中華民國體操協會辦理教練（裁判）專業進修時數認列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2年 10月 2 日體總業字第 1120002221號函辦理 

一、 本會認列教練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如下：（依據協會「112 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

及管理實施計畫」內容填入） 

1. 本會辦理學科、術科課程之相關講習時數。 

2. 亞洲體操總會辦理之關講習時數。 

3. 國際體操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。 

4. 經本會認可之其它體育團體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： 

(1)各縣市體育會體操委員會。 

(2)教育部體育署-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會。 

(3)國家運動訓練中心-國家培訓隊教練增能教育訓練課程。 

(4)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-教練增能課程。 

(5)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-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營。 

 (6)特定體育團體提供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學習平臺資訊 

    (台北 e大、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) 

二、 本會認列裁判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如下：（依據協會「112 年度辦理裁判資格檢定

及管理實施計畫」內容填入） 

1. 本會辦理學科、術科課程之相關講習時數。 

2. 亞洲體操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。 

3. 國際體操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。 

4. 經本會認可之其它體育團體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： 

(1)各縣市體育會體操委員會。 

(2)教育部體育署-裁判增能研習會。 

(3)國家運動訓練中心-國家培訓隊裁判增能教育訓練課程。 

(4)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-裁判增能課程。 

(5)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-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訓營(裁判相關課程)。 

三、 本會認列教練賽會帶隊抵免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如下：（依據協會「112 年度辦理

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」內容填入） 

 

四、 本會認列裁判賽會執法抵免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如下：（依據協會「112 年度辦理

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」內容填入） 

持有本會核發之各級裁判證者於本會認可之賽事： 

國際體操總會、亞洲體操總會辦理之各級賽事、國內全運會、全大運、全中運 

、全錦賽)擔任裁判者，依據以下規定抵免專業進修課程之時數：每場賽事抵免  

2小時。 

中華民國 112  年  9  月  27  日 


